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僑務委員會 書函
地址：10055 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3、

15、16、17樓

聯絡人：林慧君

聯絡電話：23272665

電子郵件：kris811@ocac.gov.tw

受文者：中原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4月13日

發文字號：僑教學字第1100200678A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比賽簡章、比賽規則、個資告知事項及報名平臺操作說明 

(A49000000B_1100200678A_doc2_Attach1.pdf、

A49000000B_1100200678A_doc2_Attach2.pdf、

A49000000B_1100200678A_doc2_Attach3.pdf、

A49000000B_1100200678A_doc2_Attach4.pdf)

主旨：有關「2021僑務委員會全球僑校學生及僑生華語口說爭霸

賽」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會於109年首度舉辦「2020全球僑校學生華語口說爭霸

賽」，海外僑校反應熱烈，計有27國159所僑校1,533名學

生參賽。本(110)年本會為鼓勵全球僑校學生及來臺升學僑

生強化華語聽說能力，爰擴大辦理旨揭比賽，特增加在臺

僑生參賽，並分為僑校學生基礎組、進階組及僑生基礎

組、進階組等4組。

二、前揭僑生基礎組、進階組比賽摘述說明如下：

(一)報名時間：臺灣時間本年4月14日至5月31日止。

(二)比賽時間：臺灣時間本年4月28日至5月31日止。

(三)賽制：採個人成績總分排名賽。

(四)參賽資格：在學僑生，不含陸生及外籍生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中原大學

1109004574　110/04/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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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基礎組：產學攜手合作僑生專班技高學校及國立華僑

高級中等學校之在學僑生。

２、進階組：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、僑生先修部、大專院

校之在學僑生。

(五)比賽辦法：

１、採線上報名、比賽及評分，參賽者至「全球華文網」

之比賽網址：https://www.huayuworld.org

/news_info.php?nid=593 ，依參賽資格點選僑生基礎

組或進階組，填妥報名資料後，逕下載安裝比賽

APP。

２、本會自《學華語向前走》中挑選2篇範文，參賽者於競

賽期間自行上線完成「跟讀」及「朗讀」2種競賽項

目，並透過線上評分系統立即評分。

(六)計分方式：參賽者可於比賽期間不限次數上線參賽。 比

賽成績係採計參賽者最佳一次總分成績，做為該參賽者

的最終成績，並計算至小數點第二位。若最終比賽結果

同一名次出現兩位參賽者總分相同，則依序就參賽者發

音、語調、流利度、音量之分數決定排名。

(七)獎項：

１、依競賽成績高低排序名次，每組每名次1名，除頒予本

會中英文獎狀，並給予獎學金：

(１)第一名：新臺幣30,000元(含稅)。

(２)第二名：新臺幣27,000元(含稅)。

(３)第三名：新臺幣16,500元。

(４)第四名：新臺幣13,5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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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５)第五名：新臺幣12,000元。

２、依中華民國「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」第2條及第13條規

定，僑生若為「於一課稅年度內在臺灣地區居留合計

滿183天之外僑」，獎金超過新臺幣2萬元時，按照給

付金額扣繳10%，爰前揭超過新臺幣2萬元獎學金，依

法須扣繳10%所得稅。

(八)頒獎方式：比賽截止後，各組優勝名單將公告於「全球

華文網」，由本會聯繫獲獎僑生填送領據及在學證明及

撥款帳戶，以憑撥款。

三、請協助周知貴校僑生，並鼓勵其等參賽。檢附比賽簡章、

比賽規則、報名平臺操作說明及個資告知事項供參。

正本：永平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私立永平工商高級中等學校、桃園縣私立成功高級工商

職業學校、方曙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方曙商工高級中等學校、新竹縣仰德高級中

學、臺中市青年高級中學、臺中市私立慈明高級中學、同德學校財團法人南投縣

同德高級中等學校、華德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華德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、彰化

縣私立大慶高級商工職業學校、嘉義縣私立萬能高級工商職業學校、高雄縣私立

高苑高級工商職業學校、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、臺南

市六信高級中學、臺南市亞洲高級餐旅職業學校、高雄市私立三信高級家事商業

職業學校、高雄市私立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、新光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新

光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、國立華僑高級中等學校、

各大專院校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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